
一、 采购标的

1. 采购标的

序号 采购标的 数量

1 2026年至2027年社区工作者配餐服务 1

2. 项目背景/项目概述

采购人为满足日常工作人员用餐需求，拟采购提供 2026 年至 2027 年社

区工作者配餐服务的服务商，承担服务期间的工作餐制作、盒饭配送及

配套餐饮服务等工作。

二、 商务要求

1. 项目实施期限：2026年06月13日至2027年06月12日

2. 项目实施范围：采购人指定地点。

3. 付款方式

3.1 本项目采用季度付款的方式。中标人可于每季度末向采购人提交正式的

付款申请，并出具等额的增值税发票，采购人于收到付款申请和合格发

票后，向中标人拨付该季度款项。

3.2 中标人应在合同履约期间做好相关台账记录，作为最终结算依据。

2.3 本项目具体支付时间以财政资金到位情况以及采购人内部审核情况为准，

因财政资金到位情况或采购人内部审核流程导致的资金拨付延迟，不视

为采购人违约，中标人不得追究采购人的违约责任。

三、 技术要求

1. 基本要求

1.1 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本项目为采购提供2026年至2027年社区工作者配餐服务的服务商。以满

足采购人日常工作中工作人员的用餐需要。

最终选定的中标人应保证严格遵守采购人相关管理制度，服从采购人监

督管理，保障供餐服务工作能够稳定、连续、高效开展。保证在服务期

间充分满足采购人用餐需求，按时、保质、保量完成盒饭制作、分装、

配送工作，确保供餐准时、餐食温热、配送规范。为相关的工作人员提



供安全、卫生、营养、适口的餐食，且可根据采购人需求合理搭配菜品、

调整餐标。

中标人还应建立完善配送服务体系，规范配送流程、配送人员管理，做

好餐食交接、反馈沟通，及时处理采购人用餐相关问题。全面落实食品

安全管控，严格遵守国家餐饮卫生标准，做好食材采购、加工制作、餐

具消毒、食品留样、运输保温全流程管控，杜绝食品安全隐患。

1.2 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

（2）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

（3） 其它国家、地方、行业主管部门发布的相关技术标准、规范

上述工作依据在执行过程中如遇国家、地方或行业主管部门出台新政策

导致上述工作依据废止或发生修改的，按新的政策要求作为工作依据执

行。

2. 服务内容及要求

2.1 送餐服务

2.1.1 合同履约期间，按照采购人要求提供工作餐制作与配送服务，服务人数

不少于200人；

2.1.2 中标人最终组成的服务团队人员中，对于食品加工人员均应为持有国家

颁发的食品行业资格证书（健康证）的人员；

2.1.3 中标人应保证在合同履约期间全部的食品进货可追溯来源，保证所证所

票；

2.1.4 中标人应保证在合同履约期间每日的食品制作好后，30分钟以内可以送

达到采购人指定用餐位置；

2.1.5 中标人应保证在合同履约期间可做到根据根据采购人要求随时增加节假

日、晚餐用餐（工作餐）。

2.1.6 中标人应保证在合同履约期间可做到根据根据采购人要求随时增、减用

餐（工作餐）数量；

2.1.7 中标人应保证在合同履约期间可做到根据根据采购人要求随时调整食品

制作和送餐时间；

2.1.8 中标人应保证在食品配送和用餐现场均采用保温设备，做到食品温度有



保障（送至送餐台温度不低于75度），确保食品安全、卫生；

2.1.9 中标人应保证可根据四季及时令节气提供相应食品；

2.1.10 中标人应保证为本项目配备送餐专员，做到每日配餐专员不少于2人，做

到穿戴专业服装、使用专业工具，为采购人提供现场服务；

2.1.11 中标人应保证可根据采购人工作人员每日的实际情况来提供打包用具，

方便外出办事人员用餐。

2.1.12 中标人应保证在合同履约期间配合完成采购人完成定量扶贫任务。

2.2 食堂食品安全管理规定

2.2.1 原料采购管理制度

合同履约期间，对于每一次的原料采购，中标人必须做到：

（1） 确认食品经营者持有有效的食品卫生许可证，并感观检查食品卫生质量。

禁止采购腐烂变质、酸败、污秽不洁、有异物或其它感官性状异常的食

品，或含有毒、有害物质或被有毒、有害物质污染的未经检验或检验不

合格的肉类及其制品，也不得采购超过保持期、标签、标识不完整的包

装食品。

（2） 采购时应索取发票等购货凭据，并做好采购记录，便于溯源。向食品生

产单位、批发市场等批量采购食品的，还应索取食品卫生许可证、检验

（检疫）合格证明等。

（3） 入库前应进行验收，出入库进行登记。

（4） 相对固定食品采购单位，并与食品生产经营者签订质量保证责任书，以

保证供货质量。

2.2.2 食品贮存管理制度

（1） 中标人贮存食品的场所、设备应当保持清洁，无霉斑、鼠迹、苍蝇、蟑

螂，不得存放有毒、有害物品（如杀鼠剂、杀虫剂、消毒剂等）及个人

生活用品。

（2） 中标人对于食品的贮存应做到分类、分架、隔墙（30厘米为宜）、离地

（不小于20厘米）存放。

（3） 中标人应制定严格计划，定期检查库存食品，遵循先进先出、易腐先出

的原则，新鲜的原料辅料尽快使用，变质和过期食品及时清除。

（4） 中标人的食品冷藏、冷冻贮藏的温度应分别符合冷藏和冷冻的温度范围

要求：



1） 食品冷藏、冷冻贮藏应做到原料、半成品、成品严格分开，不得在同一

冰室存放，冷藏、冷冻柜应有明显区分标识；

2） 食品在冷藏、冷冻柜内贮藏时，应做到植物性食品、动物性食品和水产

品分类摆放；

3） 食品在冷藏、冷冻柜内贮藏时，为确保食品中心温度达到冷藏或冷冻的

温度要求，不得将食品堆积、挤压存放；

4） 用于贮藏食品的冷藏柜，应定期除霜、清洁和维修，以确保冷藏、冷冻

温度达到要求并保持卫生。

2.2.3 粗加工及切配卫生管理制度

合同履约期间，对于每一次的粗加工及切配工作，中标人必须做到：

（1） 加工前应认真检查待加工食品，发现有腐败变质迹象或者其它感官性状

异常的，不得加工和使用。

（2） 各种食品原料在使用前应洗净，动物性食品、植物性食品应分池清洗，

禽蛋在使用前应对外壳进行清洗，必要时消毒处理。

（3） 易腐食品应尽量缩短在常温下存放时间，加工后应及时使用或冷藏。

（4） 切配好的半成品应避免污染，与原料分开存放，并根据性质分类存放，

且应在规定时间内使用。

2.2.4 烹调加工管理制度

合同履约期间，对于每一次的烹调加工工作，中标人必须做到：

（1） 烹调前应认真检查待加工食品，发现有腐败变质或其它感官性状异常的，

不得进行烹调。

（2） 需要熟制加工的食品应当烧熟煮透。

（3） 加工后的成品应与半成品、原料分开存放。

（4） 需要冷藏的熟制品，应尽快冷却后再冷藏。

2.2.5 冷荤加工间管理制度

（1） 中标人应确保冷荤凉菜加工间达到“五专”（专人、专室、专工具、专

消毒、专冷藏）要求，非专室人员不得进入冷荤凉菜加工间。

（2） 冷荤间开展工作前进行不低于40分钟的室内紫外线消毒，消毒后进行记

录，当室内温度低于20℃或相对湿度大于60%时，应适当延长照射时间（延

长至1个小时）以保证消毒效果，消毒时人员全部退出，避免用眼睛直视

灯管，不得在紫外线灯管下长时间停留。



（3） 中标人应制定严格计划，每周使用95%酒精棉球对紫外线灯管进行一次擦

拭，保持灯管清洁、无尘土、无油污,定期计算消毒灯的累计消毒时间，

消毒时间累计超过800小时后及时更换新灯管，保证消毒效果。

（4） 中标人的工作人员，进入冷荤间前在预进间进行二次更衣，将双手洗净，

个人卫生符合标准要求。出冷荤间前在预进间先脱掉二更工作服，更换

一更工作服。

（5） 冷荤间室内使用独立空调，设温度计，室内温度控制在25℃以下。

（6） 切配加工凉菜前先将刀、墩等工用具及双手以75%酒精棉球擦拭消毒，盛

放冷荤食品的容器必须专用，工具、用具用前消毒，用后洗净并保持清

洁，木墩立式存放。用具柜内清洁，专室内不存放个人物品。

（7） 冰箱把手放置消毒小毛巾，并每天更换，清洗消毒，冰箱内存放的冷荤

食品应放置在容器内，容器应加盖。定期进行除霜，擦拭冰箱内积水。

（8） 中标人负责做好防蝇、防鼠、防蟑螂工作，蝇拍定位存放，做到室内无

蝇、无鼠、无蟑螂。

2.2.5 食品留样制度

（1） 中标人应做到食堂提供的每餐、每样食品都必需由专人负责留样。

（2） 每餐、每样食品必须按要求超过100g分别常放在己消毒的餐具中。部分

食品还要带些汤汁。

（3） 留样食品取样后,必须立即放入完好的食品罩内,以免被污染。

（4） 等留样食品冷却后用保鲜膜密封好(或加盖),并在外面标明留样时间、品

名、留样人。

（5） 食品留样在密封好、贴好标签后,必须立即存入专用留样冰箱内。

（6） 用于留样的容器必须满足消毒、无菌要求。

（7） 每餐必须作好留样记录留样时间、食品名称、留样人便于日后备查。

（8） 留样食品必须保留48小时,时间超过后方可倒掉。

（9） 留样冰箱为专用设备,留样冰箱内严禁存放与留样食品无关的其它食品

（10） 食量管理员要每天督促相关人员做好留样工作。

3. 配餐标准

时间 早餐 中餐

周一
面食类或煎炸类；粥类或豆浆；蛋类；

咸菜类；

一全荤、一半荤、一素、一

主食



周二
面食类或煎炸类；粥类或豆浆；蛋类；

咸菜类；

一全荤、一半荤、一素、一

主食

周三
面食类或煎炸类；粥类或豆浆；蛋类；

咸菜类；

一全荤、一半荤、一素、一

主食

周四
面食类或煎炸类；粥类或豆浆；蛋类；

咸菜类；

一全荤、一半荤、一素、一

主食

周五
面食类或煎炸类；粥类或豆浆；蛋类；

咸菜类；

一全荤、一半荤、一素、一

主食

本表中所给标准为参考标准，投标人可在该标准的基础上为招标人进行

配餐餐品设计和规划，最终为招标人提供服务时，每餐标准均不得低于

上表中内容。

4. 食品经营安全要求。

4.1 中标人最终实际投入的经营场所，应具备食品经营许可证，且最终经采

购人确认。在合同签订前，中标人应出具有效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至采购人出备案。

4.2 中标人应在合同签订前向采购人提供最终的食品加工人员名单，全部食

品加工人员均须持有国家颁发的食品行业资格证书（健康证），且最终

经采购人确认，

5. 服务考核机制

5.1 合同履约期间，采购人将结合实际情况对中标人提供的服务实施不定式

考核。考核范围包括但不限于：食品安全、餐品质量、服务效率、服务

意识、满意度回访等，评分人员采购人将在相关工作人员中随机抽取，

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最终对中标人每个季度提供的服务综合评定为优、

良、差三个等级。

5.2 季度考核评定为优的，该季度服务费不予扣除；季度考核评定为良的，

该季度服务费扣除3%后予以结算；季度考核评定为差的，该季度服务费

扣除5%后予以结算，且采购人将对中标人进行约谈沟通工作。

5.3 连续两个季度的季度考评评定为差，采购人有权终止与中标人的后续合

作。全年四个季度中出现两次度考评评定为差的情况，除季度服务费扣

除外，额外扣除全年服务费的3%，于最后一个季度结算时综合扣除。



四、 其它

1. 投标人可通过现场考察、评估、社会调研等方式对本项目内容进行了解。

在递交投标文件时即被认为已经完全了解本项目需求，且能够在中标后

按照法律法规、招标文件等规定的需求和标准与采购人签订合同。

2. 本招标文件中所给合同条款内容应视为采购需求的组成部分，投标人应

充分阅读并响应。合同条款内容与招标文件中内容不一致时，以更优、

更有利于采购人的要求为准。

3. 中标人所递交的投标文件的全部内容将作为最终签订合同的一部分。采

购人有权按照招标文件、投标文件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的标准来要求中

标人执行工作。

4 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要求，并结合对本项目的理解，在投标文件中提

供如下方案：

（1） 整体服务方案

（2） 服务质量保障方案

（3） 服务团队管理方案


